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二○一二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演辞（附图） 

 

 
 

  以下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今日（一月九日）在二○一二年法律年度开启

典礼上发表的演辞全文（中文译本）： 

 

律政司司长、大律师公会主席、律师会会长、各位嘉宾： 

 

引言 

 

  我谨代表司法机构全体人员，热烈欢迎各位莅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这是司法

机构的盛事，让我藉此机会谈谈我们的工作，以及与本港社会息息相关的法律如何

运作。在香港，几乎每项活动或多或少总会涉及法律，当中更有不少活动是受到法

律规管的。我们身处多元化的社会、人口稠密，难免会有一些涉及多方面利益的问

题；在很多情况下，各方利益甚至时有冲突。因此，法律必须在实际层面运作畅顺。

当冲突衍生法律纠纷时，法院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点至为重要。 

 

终审法院迁址 

 

  在谈论如何秉持公义之前（这也就是我们所说法律如何实际运作），我想先谈

谈昃臣道旧最高法院大楼。这座大楼坐落於填海区，是依照一八九五年填海工程计

划而兴建的。大楼供立法会使用几达 26 年后，最近已交回司法机构，这正合时宜。

大楼将成为终审法院新址，据悉新址可望於约三年后投入服务。届时，大楼除了可

为终审法院聆讯提供更宽敞及高效能的法庭外，我期望复修后的大楼可重现昔日风

貌，部分设施亦可开放予公众观赏。毕竟，这座建筑物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及色彩，

是属於社会大衆的。 

 

  这座历史建筑物在此时交回司法机构也别具意义：六日后（即一月十五日），

便是这座香港法院大楼正式落成启用一百周年的日子。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五日，出

席启用仪式的人士当中有香港总督卢吉爵士，亦有首席按察司皮葛爵士。 

 

  当年，在场还有 Abdullah Bin Suffiad 先生，他是首席按察司的书记。他的曾

孙石辉法官──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正坐在我后面。想 Suffiad 老先生得见法

律得以传承，定必引以为荣。 

 

  卢吉爵士早於法院大楼启用当日致辞时，预示普通法在本港延续传承： 

 

  「······纵使其他建筑物不复存在，我们的法院仍将屹立不倒。牢固於基石之上，

风吹不动。正如这座大楼所标志着的公义精神一样，尽管日换星移，仍将巍然矗

立······往后的首席按察司於此主持聆讯······定会无惧无偏。时代转移，始於今日。

各国的宪法或时有变化，世界的版图或时有变更，然而，於未来悠长岁月，这座蒙



上双眼，手持天平的公义之像，将年年月月矗立於法院门廊之上，不受世事沧桑变

幻所影响；庭院之内，亦将日复一日施行公义，不偏不倚，不懈不休。」 

 

  这座庄严的建筑物所彰显的公义精神，以及我刚才引述有关法院角色的表述，

一如既往，於本港社会历久长存不变，我相信日后定必继续延展下去。有关司法独

立、保障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以及保护私有财产和保留普通法的理念，分别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部宪制文书第二、四、六及八条明文规定。 

 

寻求公道 

 

  去年，我提及秉持公义的要素之一，是纠纷能得当而公正地提交法院解决。当

中重点当然在於「公义」二字：即理应得到公平对待者，皆获得公平对待。 

 

  市民在向法院提出诉讼以寻求公道时，如未能获得恰当的待遇，则难言秉持公

义。关於这方面的提述，在《基本法》多处可见，第三十五条更就此述明。近年，

社会上关於寻求公道的讨论日渐增多。司法机构认为，香港的法律制度本身具有许

多优良元素，而且基础稳固，令人自豪，但是，我们仍须不断努力，改善每一个市

民寻求公道的渠道。 

 

  要探讨这个问题，可从三方面着手：政府、法院及法律界。 

 

  在政府而言，提供法律援助或许是帮助市民寻求公道的最实际方式。扩展法律

援助的范围固然令更多人受惠，但同时大家亦须明白公共资源是有限的。 

 

  其次，法院亦可在多方面协助诉讼人。例如：法庭程序往往过於繁复，简化这

些程序有助诉讼人得以更便捷地解决纠纷。法庭程序之目的在於有效而迅速地解决

纠纷，这本是寻求公道的基本要素。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已踏入第三年，并逐渐改变了在香港进行民事诉讼的模

式。整体而言，我满意目前的进度；可以肯定的说，改革正朝着正确方向推进。更

重要的是，我深信法律界人士，包括大律师和律师，最终都会理解改革的内容，以

及他们为秉持公义而应肩负的责任。在让诉讼人得以切实寻求公道而言，可谓踏出

了一大步。 

 

  秉持公义的主要人物当中还有法官。去年，我提及数位法官将於未来一年左右

退休。我们现正进行招聘工作，以填补现有或将会产生的职位空缺。我深信我们定

能维持至高的专业水平，不负公众对司法机构的期望。 

 

  最后，让我谈谈法律界人士在寻求公道方面所担当的角色。我刚才谈到「民事

司法制度改革」时，已提及他们。法律界人士过往多年的努力已证明他们非常认同

应为有需要人士提供义务法律服务的理念。当中尤以香港律师会为然，他们现正推

行「公益法律服务」计划以促进律师回馈社会。曾参与此计划的律师都值得表扬，



我谨此向他们公开致谢。正如我的前任人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先生所期盼一

样，我亦期望在未来数年义务法律服务能更趋普及。 

 

  同时，司法机构正与政府当局紧密合作，协助政府当局筹备专为无律师代表诉

讼人而设的服务。「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正在研究此事。律师和大律师

固然在原则上支持提供此等服务，但细节仍有待商讨落实。我有信心日后定会取得

进展。 

 

改善秉持公义的工作 

 

  我刚才已略为提及，理应得到公平对待者，皆获得公平对待的重要性。由於司

法机构的资源有限（这也是所有机构均面对的情况），我们必须继续力求改善。我

在此特别谈谈两个范畴。 

 

  第一，我想先说各项反歧视条例下的申索，包括根据《性别歧视条例》（第

480 章）、《残疾歧视条例》（第 487 章）、《家庭岗位歧视条例》（第 527 章）

及《种族歧视条例》（第 602 章）提出的申索。制定这些社会法例旨在保障个人在

社会上不受歧视。司法机构於二○一一年九月发出谘询文件，征询有关各方对改善

建议的意见。有关建议之目的是就上述申索所涉及的法律程序，提高成本效益和精

简步骤。我们现正整理各方的回应。 

 

  第二，我认为时至今日，我们实应认真考虑取消民事上诉案的当事人单凭诉讼

所涉款额（现为 100 万元）一点即可上诉至终审法院的当然权利。此条文是殖民地

时代的产物，在一九九七年前一百多年已经采用，当时香港的终审机关是位於伦敦

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现今，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已很少，甚至可能没有此项当

然的上诉权利。此项权利不但不合时宜，而且还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司法机构和

社会实在不容如此浪费。循此途径提交终审法庭的上诉案，其中大部分都毫无理据

可言。这些上诉案件更令致其他真正及更具充分理据的上诉未能及早获终审法院处

理，而后者往往更属公法范畴的上诉。在适当时候，我会要求修订有关法例，使目

前符合《香港终审法院条例》（第 484 章）第 22（1）（a）条规定的案件，改为

与所有其他案件一样，都须先取得上诉许可，方能提出上诉。 

 

结语 

 

  我们生活的世界和社会，瞬息万变，经常带来新挑战。我们的普通法，亦正如

快将用作终审法院的大楼一样，既源远流长，且日新又新，与时并进，以求取得正

确和公正的结果。 

 

  最后，农历新年快将来临。我祝愿各位和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

谢！ 



完 

 

２０１２年１月９日（星期一） 

香港时间１９时３８分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今日（一月九日）主持二○一二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并於爱丁堡广场检

阅香港警察仪仗队。 



 

  

马道立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向包括法官、司法人员和法律界人士等八百多名与会人士致辞。 

 


